马德里商标国际注册申请快速审查
办理指南
为服务国家高质量发展，深入实施商标品牌战略，助力中国企业更好走出去，根据《商标注册申请快速审查办法》，即日起开展马德里商标国际注册申请快速审查。

一、业务范围
马德里商标国际注册申请快速审查，是指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对国内申请人马德里商标国际注册申请的快速审查受理。
二、适用情形
具有《商标注册申请快速审查办法》第二条规定的情形之一，申请人有商标海外注册或商标海外维权需求的，可以请求马德里商标国际注册申请快速审查。

三、办理条件
请求快速审查的马德商标国际注册申请，应当采用电子申请方式提交，申请人应当符合《商标国际注册马德里协定有关议定书》规定的申请资格，基础商标应当符合规定的申请条件。
四、申请材料
请求快速审查的马德里商标国际注册申请，申请人应当提交由其签字或盖章的马德里商标国际注册申请快速审查请求书，并附送加快审查相关事由的证据材料。申请人需承诺加快审查的事由及提交的证据材料真实、准确。
基础商标已在国内注册审查阶段提出快速审查请求并被准予快速审查的，无须重复附送证据材料，在请求书中说明即可。
五、申请接收方式
申请人应以纸件形式向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提交马德里商标国际注册申请快速审查请求，并在信封正面标注“马德里商标国际注册申请快速审查请求”。
邮寄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茶马南街1号
收件人名称：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国际注册一处
邮政编码：100055
六、审查结果
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收到快速审查请求书后，对符合规定，准予快速审查的，自申请之日起20日内完成审查，依法受理申请，并以电子发文方式向申请人发送受理通知书。
对不符合规定，不予快速审查的，按照法律规定的一般程序审查，并电话通知申请人，相关申请文件不予退回。
七、费用缴纳

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准予快速审查的申请，申请人应在收到缴费通知书7日内缴纳国际注册规费。请求快速审查不另外收取费用。
八、终止快速审查

在快速审查过程中，发现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商标局可以终止快速审查程序，按法律规定的一般程序审查，并及时通过电话通知申请人：
（一）申请人提出快速审查请求后，又提出暂缓快速审查的；
（二）依法应进行补正的； 

（三）未在规定时间内缴纳国际注册规费的；
（四）存在其他无法予以快速审查情形的。
附件：
马德里商标国际注册申请快速审查请求书
	申请基本信息
	申请人
	

	
	基础商标号
	

	
	联系人：
	联系电话：

	代理信息
	代理机构名称：

	
	联系人：
	联系电话：

	请求加快审查理由
	□ 该国际注册申请存在《商标注册申请快速审查办法》第二条第（  ）项的情形，理由如下：
（材料可使用附页）

	
	□ 该国际注册申请人确有商标海外注册或商标海外维权迫切需求，具体如下：

（材料可使用附页）

	
	基础商标是否已在国内审查阶段提出快速审查请求并被准予快速审查：
是□ 否□

	申请人承诺：
1. 申请人承诺加快审查的事由及提交的相关证据材料真实、准确。

2. 申请人知晓承诺不实或未履行承诺，将可能承担信用管理失信惩戒等不利后果。

申请人（盖章/签字）：                

   年   月   日

	★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审核意见
   经审核，申请人提交的快速审查理由、所附材料，□符合□不符合 要求，建议 (启动(不启动 马德里商标国际注册申请快速审查程序。
经办人：         处室负责人：         分管局领导：
                                            年      月      日

	★终止快速审查程序意见
因                                            ，同意终止快速审查程序，转为一般程序审查。

经办人：         处室负责人：         分管局领导：
      年      月      日


注:
1. 请使用A4纸正反面打印。
2. 表格中标有★的栏目由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填写。
